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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铁东街道“推动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压实年”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

现把《铁东街道“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压实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各社区，请各社区按要求落实。

赤峰市松山区铁东街东办事处

2022年4月26日
铁东街道“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压实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切实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巩固安全生产“双基建设年”成果，经街道研究决定，在全街范围内开展“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压实年”专项行动。通过夯实企业本质安全、完善企业工作制度、有效实施管理机制、提升全员安全意识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基础，促进全街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制定本方案。
一、重点任务
（一）夯实企业本质安全

1.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带头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保证企业合法性，依法取得相应安全生产许可，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安全生产管理，做到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

2.加强企业基础条件建设。安全设备、设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积极进行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着重推动高危行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减少作业场所作业人员，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紧急切断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装备率和使用率达到100%。

3.强化安全投入。企业要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落实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使用制度，确保足额提取、使用到位，严禁违规挪作他用。严格落实安全技术设备设施改造等支持政策，按规定淘汰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及时推广应用先进安全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企业要加强从业人员劳动保护，配齐符合企业安全生产需求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并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
（二）健全完善工作制度

4.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企业要根据工作岗位的性质、特点和内容，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责任清单，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岗位员工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全员全岗位全覆盖、安全生产责任全过程追溯，明确企业所有人员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建立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监督考核机制，推动各个岗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5.依法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企业要配齐配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人员，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组织管理和指导协调职责。制定涵盖生产经营全过程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要对制度落实情况、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留痕管理，建立影音图文等安全档案。

（三）建立科学管理机制

6.加强一线员工管理。企业要健全一线员工工作期间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的安全监管机制，确保一线员工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规范行为。要将设施设备等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在一线车间、岗位公示，提醒一线员工按操作规程操作，杜绝“三违”行为。在危险源、危险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配备消防、通讯、照明等应急器材和设施，并根据生产经营设施的承载负荷或者生产经营场所核定的人数控制人员进入。

7.建立科学保护制度。健全作业现场危险因素检测和安全保护机制，定期对作业现场有毒有害因素进行检测和分析评估，依法配备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按规定发放和佩戴劳动防护用品，防止作业现场职业危害；加强外来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严格施工单位资质和施工人员资格审查，并做好作业现场的综合监管和协调工作；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

8.加强危险作业管理。健全危险作业行为管理机制，要加强对爆破、动火、进入受限空间、吊装、高处作业、检维修、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拆除、油罐清洗、涂装、危险品装卸，以及涉及重大危险源、油气管道、临近高压输电线路等危险作业的实地和现场管理工作，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措施，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监督危险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及时采取措施排除事故隐患、纠正违规行为。

（四）全面提升安全意识

9.注重四类人员培训。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经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其他从业人员要按照岗位特点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尤其要加强对中层以上干部、班组长、新员工、转岗员工和临时工等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并注重提高培训质量。

10.加强事故警示教育。企业要经常性组织从业人员观看经典事故案例和警示教育片，通过视觉直接感受，警醒从业人员，提升安全意识，努力营造出“人人讲安全、人人守安全、人人重安全”的安全氛围，达到“一厂出事故，千厂受教训”的目的。
二、时间安排
从2022年4月至2022年12月，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22年4月）。各社区做好动员部署工作，要认真履行属地责任，做好日常的监管实施工作。
（二）企业自查（2022年4月起）。企业要按照行业安全监管部门实施方案，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逐条对照整改。
（三）指导检查（2022年6月起）。各社区及时检查企业自查整改情况，帮助企业查找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要求，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四）督查验收（2022年9月起）。各社区逐一深入所在监管的企业，对照台账清单，验收各项行动的落实情况。对整改不到位，特别是对于整改不积极、责任不落实的，要倒逼其主体责任切实落实。
（五）总结提升（2022年12月）。各社区要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深入总结，在监管方式方法上总结经验，盘点监管漏洞，完善监管机制。在监管侧重点上，将监管企业进行分类，将在专项行动中责任不落实、态度不积极的企业列入重点监管对象，直至主体责任完全落实。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社区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通过监管责任的落实，推动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落细，要成立工作专班，系统负责方案制定、组织动员、检查督导等专项行动各环节的工作。同时要责成所监管企业成立工作专班，负责做好企业自查整改的组织领导工作。
（二）实施严管重罚。各社区要以新的《安全生产法》实施为契机，突出执法的严肃性，切实较真碰硬，对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以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倒逼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为安全生产奠定关键基础。

（三）加强工作调度。街道将采取随机抽查、定期检查的方式，对各社区组织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调度。

附件

	铁东街道“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压实年”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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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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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处罚措施
	
	



